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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内容 

一、业务动态 

1. 渤海金控连续出售近 72.5 亿资产 

3月 27日，渤海金控公告称为降低资产负债

率，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天津渤海”）转让其持有的皖江金融租赁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皖江金租”）16.5

亿股无限售股票，占皖江金租总股本约 35.87%，

对应的账面价值约 16.5亿元。如转让完成，渤

海金控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持有皖江金租的股

权比例将由 53.65%股权下降至 17.78%股权，不

再持有皖江金租控股权。 

2018 年 3月 23日，渤海金控全资子公司

Avolon Holdings 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Avolon”）

之全资子公司 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

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AALL”）签署《资产购买

协议》及相关附属协议。AALL 拟向 Sapphire 

Aviation 出售 41架附带租约的飞机租赁资产，

交易金额近 56亿元。上述两笔资产出售金额约

达 72.5 亿元。 

（信息来源：融资租赁 30 人论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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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工银租赁 2017年净赚 35.68亿元，

拟将注册资本增至 180 亿元 

3月 29日工商银行（601398.SH）公布

2017年年报，截至 2017 年末，工银租赁

总资产为 3,148.94 亿元，净资产 294.47

亿元；全年实现净利润 35.68 亿元。相比

2016年同期，2017年资产规模与净利润分

别增长 4.76%和 4.33%。近年工银租赁资产

与净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，资产规模由

2013年的 1,488.42亿元增至 2017年的

3,148.94亿元，净利润由 2013年的 20.06

亿元增至 2017 年的 35.68 亿元。境外融资

方面，工银租赁 2015年建立 50亿美元境

外中期票据计划，2017年 3月将此票据计

划扩增至 100 亿美元。 

工银租赁成立于 2007 年 11月 28日，

为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，主要经营航空、

航运及能源电力、轨道交通、装备制造等

重点领域大型设备的融资租赁业务。成立

之初，工银租赁注册资本为 20亿元，2009

年增资至 50亿元，2012年增资至 80亿元，

2014年增资至 110亿元，近日宣布拟将未

分配利润 70亿元转增资本，注册资本将增

至 180亿元。 

（信息来源：零壹财经） 

二、行业动态 

1. ABS 监管大考来临，2单租赁 ABS

遭处分 

3月 28日,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对上

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富

诚海富通”）的纪律处分决定书，并披露

了其管理的 4单ABS存在的违法违规事实，

包含了两单租赁 ABS，分别是徐工租赁二

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下称“徐工租赁二

期”）、海通恒信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（下称“海通恒信二期”）。 

纪律处分决定书说明，徐工租赁二期

设立时，富诚海富通作为管理人未按规定

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，仅在专项计

划说明书中揭示了有关风险。此外，徐工

租赁二期部分基础资产项下的租赁物件通

过售后回租的形式向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

公司进行融资，经查询，这部分基础资产

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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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系统的注销登记手续于 2017年 2月 9

日才办理完毕，导致 2017 年 1月 23日徐

工租赁二期设立时这部分基础资产为权利

受限资产。 

海通恒信二期项目中，富诚海富通获

取的底层资产债务人信息、签署的抵押贷

款合同等资料均是由原始权益人提供，对

有关基础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不完善。 

最后，徐工租赁二期、海通恒信二期

专项计划的多份法律协议未签署日期，并

欠缺项目有关参与方的公司公章和法定代

表人签章。项目的纸质档案未实现集中、

统一管理，且没有及时归档，没有编制工

作底稿目录。 

（信息来源：零壹财经） 

 

2. 外汇局规范融资租赁业务外汇管理  

3月 23日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发布

了外汇局于 2017年 10月 2日下发的《国家

外汇管理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外汇管理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，进一步

规范融资租赁业务外汇管理。 

《通知》称，融资租赁类公司办理融资

租赁业务时，如果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

50%以上来源于自身国内外汇贷款或外币外

债，可以在境内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。在这

种情况下，承租人可以到银行办理对融资租

赁类公司出租人的租金购付汇手续。同时，

融资租赁类公司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，可以

进入自身按规定在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；超

出偿还外币账务所需的部分，可直接在银行

办理结汇。 

所谓融资租赁类公司，包括银监会批准

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、商务主管部门审批的

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，以及商务部和国家

税务总局联合确认的中资融资租赁公司等

三类主体。 

（信息来源：新浪财经） 


